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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我 乐 家 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相关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裁定。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案件的第四被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我

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为第三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 551,000 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鉴于公司收到的《民事裁定书》为一审

裁定，尚在上诉期，目前尚无法判定该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13 日，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相关诉讼事项的公告》，

原告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沈阳市浑南区

尚乐橱柜经销处（被告一，公司沈阳市经销商）、谢小军（被告二，公司沈阳市

经销商负责人）、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被告三，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本

公司（被告四）商标侵权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停止在生产、销售等经

营活动中以任何方式使用原告注册商标；2、立即销毁其生产、服务场所中侵犯

原告商标权的商标；3、立即停止播放或投放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广告；4、在《中

国知识产权报》和《华商晨报》上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5、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人民币 10 万元（暂定金额，最终以法院认定赔偿数额为准）；6、诉讼费、



公证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关于诉讼事项延期开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公司收到辽宁省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鉴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决定延期开庭审理本案，具体开庭时间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将另行书面通知

公司。 

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关于相关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原告出具的《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及《民事起诉状》等，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将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下午 13:30 日开庭审理本案。根据《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民

事起诉状》，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停止在家具定制服务中使

用“我乐”作为服务商标或者服务名称的行为；2、判令被告三、四删除官方网

站上“全屋定制”栏目以及与定制有关的网页；3、判令被告三、四销毁其在家

具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作为服务商标或者服务商名称的印刷品；4、判令四

被告立即停止制作、传播或者投放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有权的广告；5、判令被

告三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停止使用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有权的企业名称；

6、判令四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和《华商晨报》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7、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50 万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公证费人民币 1,000

元、律师费人民币 5 万元（合计人民币 551,000 元）；8、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 01 民初 354 号

《民事裁定书》，具体的裁定结果如下：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作出的商标撤三字[2017]第 Y011680 号《关于第

11218481 号第 40 类“我乐”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决定

撤销原告拥有的第 11218481 号第 40 类“我乐”注册商标，原第 11218481 号《商



标注册证》作废并予以公告。 

鉴于上述情况，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

11218481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已处于不稳定状态，本案的相关基本事实亦处于待

定状态，故本案已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九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第（三）之规定，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起诉。 

三、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鉴于公司收到的《民事裁定书》为一审裁定，尚在上诉期，目前尚无法判定

该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 01 民初 354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8 日 


